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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市发热门诊共 31家，其中：
孝感市直 5家，孝南区 4家，其他县市
22家。

二、全市定点医疗救治机构共 9
家，其中：孝感城区定点医疗机构为孝
感市中心医院和市第一人民医院，各
县（市、区）定点医疗机构为当地人民
医院。

三、全市各定点发热门诊医疗机

构和救治机构要做好发热登记、个人
防护、院内感控、首诊负责制。

四、全市各定点医疗机构要强化
责任，实施 24小时值班制，值班电话
不能空岗空转，对擅离职守者将严格
问责。

孝感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防控指挥部

2020年1月23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防控指挥部成员单位：

为有效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疫情传播和流行，保护人民群众身体健
康，维护公共卫生安全，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应急条例》《治安处罚法》和《湖北
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防控工作的通告》《中共孝感
市委办公室 孝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成立孝感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防控指挥部和工作专班的通知》精神，
特制定本方案。

一、检查监测工作范围
按照“四查”进行检查，查向位（武汉

市进孝感方向）、查车辆（客车必查，鄂
Ａ车辆必查、非鄂Ａ私家车和货车抽
查）、查人员（是否有发热及呼吸道疾病
症状）、查货物（是否运输野生动物）进行
检查。

二、检查监测工作内容
1.检查监测站点的设置。按照“属

地管理”原则要求，检查监测站点由所在
县（市、区）政府（管委会）负责确定设
置。各地应当在连接武汉通往孝感的各
高速公路出口、国道路口、省道路口设置
检查、监测站点。各地要会同铁路部门
在所有火车站（含高铁、城铁）设置检查、
监测站点，在所有长途汽车站设置流动
监测点。

2.检查监测站功能分区设置。检查
监测站按要求应当设置提示区、引导区、
监测区、处置区。提示区设在站点前
200米，要设立醒目的监测站提示标牌；
引导区、监测区要设置水码等隔离设施，
确保人员、车辆安全有序；处置区由卫健
部门配备专用车辆和工作人员对发现的
疑似人员按规定程序登记、处置。

3.检查监测站点人员配备。监测站
点由属地党委政府负责，公安部门牵头
开展工作，由公安、交通运输、卫健、自然
资源等部门派员组成。

每个站点由所在县（市、区）公安
局、分局每班次配备至少 1名交警、1名
民警和相应警务辅助人员，配备一台警
车，并明确一名负责人，主持开展检查
监测工作。公安民警要配备相应的执
法执勤装备。

所在县（市、区）卫健部门在每个站
点每班次配备 2名或以上医务人员，配

备 2台或以上红外线测温仪，监测人员
必须穿着安全防护服，佩戴医用口罩和
一次性乳胶手套。

所在县（市、区）交通部门、自然资源
部门每班次至少配备 1名人员，开展相
关工作。

4.检查监测站点运行机制。检查监
测站点由所在县（市、区）政府（管委会）
负责确定设置，落实综合保障。

公安部门负责引导车辆接受检查，
维护监测站点治安秩序，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保障医疗卫生和其他部
门人员正常开展工作及人身安全，依据
《治安管理处罚法》及时处置妨碍现场工
作秩序的行为。各地公安机关还要做好
集中隔离点、医疗点的保卫工作，及时处
置各类治安问题。

卫健部门负责对过往人员的体温监
测和工作人员的安全防护措施，对发现
的可疑人员按《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
厅关于印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诊疗和防控等方案的通知》要求及时予
以处置。

自然资源部门负责检查车辆是否携
带野生动物。

三、检查监测工作勤务安排
从 2020年 1月 22日 9时起开展勤

务，实行 24小时检查监测工作。对进入
本地的客运车辆、武汉籍车辆必查，对其
它小型客车和货车进行抽查。检查车辆
时，注意检查后备箱是否携带野生动
物。检查站点工作人员分别按 24小时
三班倒运转制对过往车辆和人员进行检
查监测。

四、工作要求
1.高度重视。各县（市、区）党委、政

府和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充分认识到
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控检查监
测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落实主体责
任，加强应急保障工作，切实做好检查监
测点物资、经费、队伍等准备工作，完善
工作机制，落实检查监测点应急工作用
车、人员生活保障以及所需的工作经费
等，严格落实 24小时应急值守制度，制
定应急值班表，坚决做到人员到位、信息
畅通。

2.密切配合。各地各部门要强化大
局意识，按孝感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防控指挥部的部署要求，加强沟通
联系，互通信息，分工协作，认真履职尽

责，共同有效有序做好检查监测工作，分
工如下:

市委政法委：负责社会面上稳控。
公安部门：①负责在高速公路出入

口等重要交通出入口设置发热监测点；
②严防病例、疑似病例出市出省；③负责
加强医院、集贸市场周边安全防控；④协
助医疗机构对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
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的人员，采取强
制隔离治疗措施；⑤安排人员在隔离病
区进行安全值守；⑥负责对发布不实谣
言、阻碍疫情防控工作的人员进行调查
处罚。

交通运输部门：①负责在汽车站、码
头等重要交通节点设置发热监测点；②
负责保持道路畅通，优先运送与疫情防
控处置相关的人员及防治药品、器械等
急用物资和有关标本。

发改部门：负责协调孝感火车站设
置发热监测点。

城管执法部门：负责在城铁孝感东
站设置发热监测点。

卫生健康部门：负责对过往人员的
体温监测和工作人员的安全防护措施。

信访部门：负责与疫情相关的信访
事项处置工作。

应急管理部门：统筹指导突发应急
事件的现场处置。

网信部门：负责舆情监测和管控工
作。

自然资源部门：负责对过往车辆携
带野生动物开展检查。

3.强化宣传。各检查监测站点要设
立醒目标识，张贴《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
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工作
的通告》，对受监测人员作好宣传解释工
作，做好交通秩序管理，保障交通正常运
行。同时做好站点工作人员的防病知识
宣传，确保检查监测工作有序进行。

4.做好防护。现场工作人员要注意
呼吸道、口腔、鼻腔粘膜的卫生和防护，
参加现场工作人员要注意休息，劳逸结
合，避免过度劳累，要强化安全防护意
识，做好防护工作。

5.文明执勤。全体执勤民警统一着
冬季执勤服，戴警帽，注意文明、规范，保
持人民警察良好形象。

孝感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
控指挥部

2020年1月23日

孝感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指挥部
孝感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检查监测工作方案

（3号令）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高新区、临空
经济区、双峰山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市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指挥部成员
单位：

为进一步落实国家及湖北省对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部
署，加强公共场所管理，切断病毒的传播
途径，防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传播扩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
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
对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公
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经研究，决定在我市公共场所实
施佩戴口罩控制措施:

一、实施范围
（一）宾馆、饭馆、旅店、酒店、招待

所、咖啡馆、酒吧、茶座；
（二）公共浴室、理发店、美容店；
（三）影剧院、录像厅（室）、游艺厅

（室）、舞厅、音乐厅；
（四）体育场（馆）、游泳场（馆）、公园；
（五）展览馆、博物馆、美术馆、图

书馆；
（六）超市、商场（店）、书店；
（七）候诊室、候车（船）室、公共交通

工具；
（八）金融、通讯、电力、石油（天然

气）、烟草、供水等营业场所；
（九）行政机关事业单位；
（十）工业企业和建设工地（含房地

产开发项目）；
（十一）其他人群聚集的公共场所。
二、职责分工
（一）市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学

校（含高校）、托幼机构及其监督管理

的教育培训机构控制措施的实施与监
督工作；

（二）市公安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宾
馆、旅店、酒店、公共娱乐场所、互联网上
网服务营业场所等场所控制措施的实施
与监督工作；

（三）市城市行政管理执法部门负责
其监督管理范围内公共场所控制措施的
实施与监督工作；

（四）市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负
责除民用航空器、火车以外的公共交通
工具及有关场所控制措施的实施与监
督工作；

（五）市市场监督管理行政主管部门
负责餐饮服务场所、集贸市场等场所控
制措施的实施与监督工作；

（六）市商务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商场
（店）、超市等场所控制措施的实施与监
督工作；

（七）市文化和旅游行政主管部门负
责文化场所、旅游景点、体育场馆及其监
督管理范围内的公共场所控制措施的实
施与监督工作；

（八）市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医疗卫生机构工作场所控制措施的实施
与监督工作；

（九）市民政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养老
服务机构等场所控制措施的实施与监督
工作；

（十）铁路运营单位依照国家有关规
定，负责火车等公共场所控制措施的实
施与监督工作；

（十一）金融、通讯、电力、石油（天然
气）、烟草、供水运营单位依照国家有关
规定，负责各自管辖的经营场所控制措

施的实施与监督工作；
（十二）市发改委负责行政机关事业

单位控制措施的实施与监督工作；
（十三）市经信局负责工业企业控制

措施的实施与监督工作；
（十四）市住建局负责建设工地（包

含房地产开发公司）控制措施的实施与
监督工作；

（十五）市其他部门和单位负责按照
各自职责分工，做好各自领域控制措施
的实施与监督工作。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高新区、
临空经济区、双峰山旅游度假区管委会
负责做好各自辖区控制措施的实施工
作，并对本辖区落实情况予以检查。

三、工作要求
相关部门要加强管理与督办，确保

各公共场所工作人员必须佩戴口罩；各
公共场所经营者应当要求进入其场所的
顾客佩戴口罩后方可进入其经营的公共
场所，并在场所入口处设置醒目、清晰的
佩戴口罩的提示；对未佩戴口罩进入场
所者应当予以劝阻，对不听劝阻的人员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的规定向相关
主管部门报告，由各相关主管部门按照
各自职责依法处理。阻碍突发事件应急
处理工作人员执行职务，触犯《中华人民
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构成违反治安
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本命
令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终止日期由孝感
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指挥部
另行通知。

2020年1月23日

孝感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指挥部
(4号令)

为进一步方便市民群众看病就
医，进一步做好全市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医疗救治工作，保障人民群

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现将全市设
置发热门诊和定点救治医疗机构名
单公布如下：

联系方式区 域 设置发热门诊
医疗机构

重症救治
定点医疗机构

市直
（发热门诊

5家）

2348719
15871269906

2357017
2323036-8683

2832621

孝感市中心医院
孝感市妇幼保健院
湖北航天医院
孝感市结核病防治所
孝感市惠民医院

孝感市中心医院

孝南区
（发热门诊

4家）

孝感市第一人民医院老院区
孝感市第一人民医院爱心护理院
孝感市中医医院
孝南区妇幼保健院

孝感市第一人民医
院老院区、
孝感市第一人民医
院爱心护理院

2349170
2822170
2822767
2822258

汉川市
（发热门诊

5家）

汉川市人民医院
汉川市中医医院
汉川市第二人民医院
汉川市妇幼保健院
汉川市血防医院

汉川市人民医院

8377114
8292441
8511230
8282909
8282248

应城市
（发热门诊

3家）

应城市人民医院
应城市中医医院
应城市妇幼保健院

应城市人民医院
3245217
3228636
3227705

云梦县
（发热门诊

3家）

云梦县人民医院
云梦县中医医院
云梦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云梦县人民医院

4338404
4339287
4225732

安陆市
（发热门诊

4家）

安陆市人民医院
安陆市中医院
安陆市第二人民医院
安陆市妇幼保健院

安陆市人民医院
（安陆市普爱医院）

5275661
5277936
5227280
5252279

大悟县
（发热门诊

5家）

大悟县人民医院
大悟县中医医院
大悟县第二人民医院
大悟县妇幼保健院
大悟县第三人民医院

大悟县人民医院

7585228
7585719
7513585
7222840
7211221

4768555
4761189

孝昌县
（发热门诊

2家）

孝昌县第一人民医院
孝昌县妇幼保健院

孝昌县第一人民医院

孝感市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防控指挥部
孝感市关于公布31家发热门诊医疗机构
和9家定点救治医疗机构名单的公告

（2号令）

各经营单位：
为了防控新型冠状病毒，

凡在孝感各宾馆、酒店、影院等

公共场所预交定金必须全额退

还。消费者可向市场监管部门

投 诉 举 报 ，投 诉 举 报 电 话

12315。

孝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年1月23日

通 告

孝感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预防知识
咨询电话:12320


